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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1/2021_2022__E6_96_87_E

5_8C_96_E9_83_A8_E5_c80_321413.htm 文化部关于对出国参

加国际艺术比赛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的通知 为转变政府职能

，宏观指导和科学管理我国艺术团组及个人出国参加各类国

际艺术比赛，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文化部

决定对我国艺术团组及个人出国参加国际艺术比赛的管理模

式进行改革。我部今后将不再出资组团和选派选手出国参赛

，而是采取定期公布我部鼓励参加的国际艺术比赛目录，并

根据选手获奖成绩按照规定发放参赛经费补贴方式进行管理

。为此，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涉及的国际艺术比赛是

指在我国（含台港澳地区）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由当地政府

部门或专业艺术机构举办的、设有由多国专家组成的评委会

并有5个国家和地区以上选手参加的不同门类的国际艺术比赛

。（比赛目录由文化部请专家协助进行评估和确定，目录定

期更新。2006年10月至12月的比赛目录见附件一，2007年的比

赛目录另行公布）。 二、本通知适用于中央、地方、军队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系统各艺术院校、专业艺术院团、个人和

无隶属单位的艺术机构及个人。 三、出国参加国际艺术比赛

的团组和个人均以自费形式参赛，并按程序事先经其所属单

位报文化部审批或备案；无隶属单位的艺术机构和个人可事

先以书面方式直接报文化部备案。 四、在比赛中获得奖项的

团组和个人可通过其所属单位按照程序向文化部申请经费补

贴；无隶属单位的获奖艺术机构和个人可直接向文化部申请

经费补贴。获奖者需填写由文化部制定的统一申请表格，并



提供所参加比赛的章程、比赛获奖证书和参赛期间的各项经

费支出凭证。 五、文化部将对获奖者的补贴申请和获奖证明

文件等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其所参加的比赛类别、获奖名次

，通知获奖者所属单位和无隶属单位的获奖艺术机构及个人

办理领取不同数额经费补贴的相关手续。（具体标准见附件

二） 六、文化部拨发经费补贴的数额将参考财政部规定的公

派短期出国出差的费用标准，包括国际旅费和参赛期间的食

宿费用及公杂费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